
�������	
� �

� � � � � � � 	 
 �

�21�1��������

����108�1�

�
�
�
�
�
�
�
�
�



���� � � �	 � �108 1 14 1 16


 �

�
�

 �

���

���

��	



目     錄 

一、 各項會議記錄 

(一)預備會議--------------------------------------------1 

(二)考察鄉政建設----------------------------------------2 

(三)第 1 次會議------------------------------------------3 

二、議決案 

(一)鄉公所提案 -----------------------------------------4 

(二)代表提議案-----------------------------------------15 

(三)臨時動議案-----------------------------------------29 

三、附錄   

(一)本會第 21 屆第 1次臨時大會議事日程表----------------31 

(二)本會第 21 屆第 1次臨時大會議決案統計表--------------33 

(三)本會第 21 屆第 1次臨時大會會場席次表----------------34 

(四)本會第 21 屆第 1次臨時大會代表出席統計表------------35 

 

 

 

 

 

 

 





花蓮縣瑞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 次臨時大會記錄 

(一) 預備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  陳廖安  副主席  黃建華 

      代表  鍾明秋  陳國政  鍾湧春  陳源發  黃忠盛  羅文騰    

林玉梅  黃忠治  林玉芬                                 

                                                        

列席：秘    書：葉春榮  民政課長：鍾亞霖  財政課長：簡芳蓉  

      建設課長：李信毅  觀農課長：莊玉琳  原民課長：馬嘉珉  

      行政室主任：張源寶 主計室主任：呂忠穎 人事管理員：黃裬喬

殯管所所長：王祥賢  幼兒園：朱美芳 

本會秘書：黃兆祺  組員：劉照弘 

主席：陳廖安     記錄：劉照弘 

1、報告事項 

(1)秘書報告代表出席人數 

(2)主席宣布開會 

2、討論事項 

   (1)確定議事日程 

3、審查事項 

   (1)審查鄉公所提案。 

4、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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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鄉政建設 

時間：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 5 時 

地點：瑞穗鄉轄區 

出席：主席  陳廖安  副主席  黃建華 

      代表  陳源發  羅文騰  鍾明秋  黃忠盛  鍾湧春  陳國政        

            林玉梅  林玉芬  黃忠治                                 

記錄：劉照弘 

1、考察事項（上、下午，不計會次） 

(1)代表自行下鄉勘察各項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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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 1 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  陳廖安  副主席  黃建華 

      代表  鍾明秋  陳國政  鍾湧春  陳源發  黃忠盛  羅文騰    

林玉梅  黃忠治  林玉芬                                 

列席：秘    書：葉春榮  民政課長：鍾亞霖  財政課長：簡芳蓉  

      建設課長：吳涼鈞  觀農課長：莊玉琳  原民課長：馬嘉珉 

      行政室主任：張源寶 主計室主任：呂忠穎   

      人事管理員：黃裬喬  殯管所所長：王祥賢  幼兒園：朱美芳 

本會秘書：黃兆祺  組員：劉照弘 

主席：陳廖安     記錄：劉照弘 

1、報告事項 

(1)秘書報告代表出席人數 

(2)主席宣布開會 

2、討論事項 

(1)鄉公所提案(如議決案) 

(2)代表提議案(如議決案) 

(3)臨時動議案(如議決案) 

3、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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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提案 

第 1號 殯管類 

案由：請貴會同意修正「花蓮縣瑞穗鄉殯葬設施管理自治條例第七條」

條文，惠請審議。 

說明： 

  一、本次修正本鄉火化費用，考量營運成本增加及減少虧損並避免誤

解收受紅包，造成訴訟不斷，故明定收費名稱及調高金額，以應

業務需求。 

  二、本案業經貴會 108 年 1 月 7 日瑞鄉代字第 1080000010 號函復提

請本次大會審議。 

  三、檢附「花蓮縣瑞穗鄉殯葬設施管理自治條例第七條」修正草案總

說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草案各 1份。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審議。 

議決：照案三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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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瑞穗鄉殯葬設施管理自治條例第七條修正條文草案總說明 

                                                           

花蓮縣瑞穗鄉公所本次修正本鄉火化費用，考量營運成本增加及減少虧損並避免

誤解收受紅包，造成訴訟不斷，故明定收費名稱及調高金額，以應業務需求。爰

擬具「花蓮縣瑞穗鄉殯葬設施管理自治條例」第七條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

要點如下：                                    

第 七 條  殯葬設施使用收費如左： 

一、 公園化墓基部份，每一墓使用面積在六．六平方公尺以內，規

費一萬元。 

二、 納骨塔塔位以樓層及納骨櫃尺寸大小（大、小櫃）核算規費，

一樓小櫃三萬元、大櫃四萬五仟元，第二樓小櫃二萬八仟元、

大櫃四萬一千八百元，第三樓小櫃二萬五仟元、大櫃三萬七千

元，不分大、小櫃，每櫃以放置壹罐為限。 

三、 火化費:設籍本鄉者，每火化一具遺體，收規費陸仟元(含火化

撿骨入罐費)；非設籍本鄉者收費玖仟元，火化之棺木限高五

十二公分、寬七十公分以內，超過規定者，不予受理。另起掘

後骨骸火化收規費三仟元，如使用家屬休息室之單獨臥室者，

每次收規費五佰元，其使用以上班時間為限。 

四、 本鄉各項殯葬設施之使用，以本自治條例第四條所定本鄉鄉民

為原則，非本鄉鄉民申請使用各項殯葬設施除火化加收三仟元

外，餘依前項各款收費規定加收一倍規費，如有本自治條例第

五條規定之減免事由者再依規定減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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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瑞穗鄉殯葬設施管理自治條例第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七 條  殯葬設施使用收費如左： 

一、 公園化墓基部份，每一墓使用

面積在六．六平方公尺以內，

規費一萬元。 

二、 納骨塔塔位以樓層及納骨櫃尺

寸大小（大、小櫃）核算規費，

一樓小櫃三萬元、大櫃四萬五

仟元，第二樓小櫃二萬八仟

元、大櫃四萬一千八百元，第

三樓小櫃二萬五仟元、大櫃三

萬七千元，不分大、小櫃，每

櫃以放置壹罐為限。 

三、 火化費:設籍本鄉者，每火化一

具遺體，收規費陸仟元(含火化

撿骨入罐費)；非設籍本鄉者收

費玖仟元，火化之棺木限高五

十二公分、寬七十公分以內，

超過規定者，不予受理。另起

掘後骨骸火化收規費三仟元，

如使用家屬休息室之單獨臥室

者，每次收規費五佰元，其使

用以上班時間為限。 

四、 本鄉各項殯葬設施之使用，以

本自治條例第四條所定本鄉鄉

民為原則，非本鄉鄉民申請使

用各項殯葬設施除火化加收三

仟元外，餘依前項各款收費規

定加收一倍規費，如有本自治

條例第五條規定之減免事由者

再依規定減免之。 

 

 

第 七 條  殯葬設施使用收費如左： 

一、 公園化墓基部份，每一墓使用

面積在六．六平方公尺以內，

規費一萬元。 

二、 納骨塔塔位以樓層及納骨櫃尺

寸大小（大、小櫃）核算規費，

一樓小櫃三萬元、大櫃四萬五

仟元，第二樓小櫃二萬八仟

元、大櫃四萬一千八百元，第

三樓小櫃二萬五仟元、大櫃三

萬七千元，不分大、小櫃，每

櫃以放置壹罐為限。 

三、 火化（含撿骨）入罐費，每火

化一具遺體，收規費五仟元。

火化之棺木限高五十二公分、

寬七十公分以內，超過規定

者，不予受理。另起掘後骨骸

火化收規費三仟元，如使用家

屬休息室之單獨臥室者，每次

收規費五佰元，其使用以上班

時間為限。 

四、 本鄉各項殯葬設施之使用，以

本自治條例第四條所定本鄉鄉

民為原則，非本鄉鄉民申請使

用各項殯葬設施除火化加收三

仟元外，餘依前項各款收費規

定加收一倍規費，如有本自治

條例第五條規定之減免事由者

再依規定減免之。 

修正原因: 

本次修正本鄉火

化費用，考量營

運成本增加及減

少虧損並避免誤

解收受紅包，造

成訴訟不斷，故

明定收費名稱及

調高金額，以應

業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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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瑞穗鄉殯葬設施管理自治條例第七條修正條文草案                

   第 七 條  殯葬設施使用收費如左： 

一、 公園化墓基部份，每一墓使用面積在六．六平方公尺以內，規

費一萬元。 

二、 納骨塔塔位以樓層及納骨櫃尺寸大小（大、小櫃）核算規費，

一樓小櫃三萬元、大櫃四萬五仟元，第二樓小櫃二萬八仟元、

大櫃四萬一千八百元，第三樓小櫃二萬五仟元、大櫃三萬七千

元，不分大、小櫃，每櫃以放置壹罐為限。 

三、 火化費:設籍本鄉者，每火化一具遺體，收規費陸仟元(含火化

撿骨入罐費)；非設籍本鄉者收費玖仟元，火化之棺木限高五

十二公分、寬七十公分以內，超過規定者，不予受理。另起掘

後骨骸火化收規費三仟元，如使用家屬休息室之單獨臥室者，

每次收規費五佰元，其使用以上班時間為限。 

四、 本鄉各項殯葬設施之使用，以本自治條例第四條所定本鄉鄉民

為原則，非本鄉鄉民申請使用各項殯葬設施除火化加收三仟元

外，餘依前項各款收費規定加收一倍規費，如有本自治條例第

五條規定之減免事由者再依規定減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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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號 原住民行政類 

案由：請貴會同意將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8 年度補辦增劃編原住民

族保留地暨複丈分割工作計畫」經費計新臺幣 3萬 5,000 元整納

入 108 年度總預算第一次追加預算，並請同意在未完成法定程序

前先行墊付。 

說明： 

  一、依據花蓮縣政府 108 年 1 月 3 日府原地字第 1070260983 號函辦

理。 

  三、本案業經貴會 108 年 1月 10 日瑞鄉代字第 1080000044 號函復提

請本次大會審議。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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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號 主計類 

案由：檢送本所 107 年度總預算第二預備金動支數額表，合計動支金額

192 萬 6千元整，惠請審議。 

說明：依據預算法第 70 條辦理。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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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提議案 

第 1號  建設類  提案人：陳國政 連署人：黃建華  鍾湧春 

案由：請轉請台灣鐵路管理局將瑞穗火車站西站之停車格改為臨時停車

格位，以免被長期占用，造成搭車旅客停靠上下車不便。 

說明：查西站內圍之停車格位原係為方便接送旅客乘車所設，惟因部分

旅客或鄉親貪圖方便，逕將車輛停放後即乘車而去，至返回後再

行駛離，長時間佔用停車位，造成後至旅客停靠之不便，宜請將

之更設為臨時停車格位，限時停車，並請設立告示牌警示，對於

長期違停之車輛進行拖吊，以利通行。 

辦法：請轉請台灣鐵路管理局參採，盡速辦理。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第 2 號  建設類  提案人：陳國政 連署人：黃建華  羅文騰 

案由：請修護南岡產業道路，以利農民進出農作與農產運輸。 

說明：查案揭路段年久失修，業已破損不堪，如遇大雨更是難以通行，

為利農民耕作與農產運輸，確有盡速修護之必要。 

辦法：請鄉公所或請相關單位盡速派員會勘、修護。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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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號  建設類  提案人：黃忠盛 連署人：林玉芬  陳源發 

案由：建請於富民村高幹 235 分之 1號林春玉君宅前施設路燈 1盞，以

提升該地夜間照明，維護通行安全。 

說明：查案揭地點因缺乏照明，入夜後即視線不良，又因常有蛇隻出沒，

居民通行安全堪慮，確有設置路燈之必要。 

辦法：請鄉公所盡速派員會勘、施設。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第 4 號  建設類  提案人：黃忠盛 連署人：陳源發  林玉芬 

案由：建請改善富源村源北段湯見福君之農路，以利農作管理與農產運

輸。 

說明：查案揭農路因未鋪設水泥，路面滿布坑洞，崎嶇不平，遇雨更是

泥濘難行，確有盡速鋪設水泥以資改善之必要。 

辦法：請鄉公所或請相關單位派員會勘、改善。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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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號  建設類  提案人：黃忠盛 連署人：陳源發  黃忠治 

案由：建請改善鶴岡村 9鄰游鳳美君宅之農路，以利農作管理與農產運

輸。 

說明：查案揭農路因未鋪設水泥，遇雨便濕滑難行，造成農民耕作與運

輸易生危險，確有盡速鋪設水泥，以保障其生命財產安全之必要。 

辦法：請鄉公所或請相關單位盡速派員會勘、改善。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第 6 號  建設類  提案人：黃建華 連署人：陳國政  羅文騰 

案由：建請改善瑞美網球場，以利民眾使用。 

說明：查瑞美運動公園網球場因場地低窪，每逢下雨便積水不退，球友

無法使用，宜提高球場地面，以利排水，方便民眾使用。 

辦法：請鄉公所盡速派員會勘、改善。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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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號  建設類  提案人：黃建華 連署人：陳國政  林玉梅 

案由：請於本屆第 1次定期大會前確定代表建議裝設路燈之配額，以達

成民眾訴求，並利強化照明需求。 

說明：本屆代表新近上任，負有鄉民對於裝設路燈，提升照明需求之責

任，宜以年度為準，確定每一代表建議裝設路燈額度，無須再個

別提案或建議，以達成鄉民之付託，並利貴公所之發包與施做。 

辦法：請鄉公所參採辦理。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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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號  民政類  提案人：陳廖安 連署人：黃建華  林玉梅 

案由：建請研議補助設籍本鄉民眾之生育補助，以鼓勵、提升本鄉之生

育率，健全人口結構，並利永續發展。 

說明： 

  一、查縣府為鼓勵民眾生育，目前已明文補助每胎 2萬元，其他鄉鎮

亦推出相關鼓勵措施。 

  二、次查本鄉係本縣中南區觀光旅遊重鎮，今年又甫獲全國金典小鎮

之殊榮，未來榮景可期；惟因人口逐年下降，人口結構失衡，為

利本鄉長遠、永續發展之計，應研議配合縣府生育補助措施，補

助每胎 1萬元，以提升民眾生育意願，並溯自 108 年 1 月 1 日實

施。 

辦法：請鄉公所盡速研擬補助辦法付諸實施。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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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號  建設類  提案人：陳廖安 連署人：陳國政  林玉芬 

案由：請不定期巡查修剪中正南路路樹與維護該路段路燈，以掃除視線

障礙，提升用路人車安全。 

說明：查中正南路(台九丙路線)之部分路燈不亮，照明不足，且因路樹

遮蔽，夜間行車尤為昏暗，視線極為不良，嚴重影響用路人車安

全，民眾迭有反映亟待加強修復路燈與修剪路樹。 

辦法：請鄉公所盡速派員維修、修剪與改善。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第 10 號  建設類  提案人：鍾湧春 連署人：陳廖安  林玉梅  

案由：建請相關單位改善 193 縣道 79 公里轉彎處道路，有效降低肇事，

提升用路人車安全。 

說明：查案揭道路之路面縮小且適逢轉彎，常有事故發生，影響用路人

車安全，確有盡速改善之必要。 

辦法：請轉請相關單位研議採納辦理。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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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號  建設類  提案人：鍾湧春 連署人：陳廖安  林玉梅 

案由：建請於富源村南大排中段施設排水溝，以改善路面積水情形，維

護用路人車安全。 

說明：查案揭地點位於富源南大排中段，該路面常因大雨過後無法及時

疏排而造成積水，以致路面濕滑，人車通行險象環生，確有盡速

施設排水溝以資改善之必要。 

辦法：請鄉公所或請相關單位盡速研議採納辦理。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第 12 號  建設類  提案人：鍾湧春 連署人：陳廖安  林玉梅 

案由：建請於富興村拉基禾幹聚會所源興路口興泉圳施設護欄。 

說明：查富興村原住民聚會所、源興路口至基督長老教會沿途之興泉圳

長約 300 公尺目前未設護欄，人車通行備感不安，確有施設護

欄，以提升用路人車安全之需。 

辦法：請鄉公所或相關單位研議採納辦理。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21



第 13 號  建設類  提案人：鍾湧春 連署人：陳廖安  林玉梅 

案由：請轉請公路局工務段於台九線 260K 至 268K 處施設下田工，以利

沿途農戶工作與運輸。 

說明：查案揭路段因道路拓寬後路面抬升，與鄰近農田顯有落差，影響

農民農具進出耕作與農產運輸，實有統一彙整施作下田工，以維

護渠等權益之必要。 

辦法：請轉請相關單位研議採納辦理。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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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號  建設類  提案人：黃忠治 連署人：黃建華  林玉芬 

案由：建請改善瑞岡大橋，增設機車(自行車)人行專用道，以利人車分

流，提升用路安全。 

說明： 

  一、查瑞岡大橋竣工通行已逾 40 年，目前採單線雙向通行，人車共

用。惟每逢暑假觀光旺季或文旦採銷期間之車流爆增，人車頻

繁，即常聞交通事故發生情事，造成民眾生命財產之損失。 

  二、瑞岡大橋連接奇美部落(瑞港公路)、鶴岡部落(花 193 線)、秀姑

巒溪泛舟站(防汛道路)，北側並有防汛道路可與台九線連絡，極

具樞紐之地位，匯聚之人車殊為可觀，確有擴建，有效將人車分

流之必要。 

辦法：請鄉公所或轉請相關單位盡速派員會勘，研議參採辦理。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23



第 15 號  建設類  提案人：黃忠治 連署人：黃忠盛  林玉芬 

案由：建請於台九線北岡大橋處續做板橋以銜接馬聚集部落。 

說明：查北岡大橋業已開放通行，台九線之拓寬工程也接近尾聲，卻無

法讓鄰近的馬聚集部落民眾順利銜接至東西向道路加以利用，宜

請相關單位會勘，挹注經費施作板橋，藉以疏導車流，並便利部

落鄉親使用。 

辦法：請轉請相關單位派員會勘，參採辦理。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第 16 號  建設類  提案人：林玉梅 連署人：羅文騰  林玉芬 

案由：建請於瑞美村國光南路與國光南路 60 巷路口裝設反射鏡，以維

人車通行安全。 

說明：查案揭地點因近來新建房屋暴增，人口越來越多，人車出入頻繁，

為維護人車通行安全，確有裝設反射鏡之必要。 

辦法：請鄉公所盡速派員會勘、裝設。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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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號  建設類  提案人：林玉梅 連署人：鍾湧春  林玉芬 

案由：建請修復中正北路 24 巷排水溝，以利人車通行安全。 

說明：查案揭排水溝因年久失修，現已殘破不堪，又因該地區是車站觀

光大門旁之重要巷道，平時人車出入頻繁，為恐危及遊客及車輛

進出安全，確有盡速修復之必要。 

辦法：請鄉公所或相關單位盡速派員會勘、改善。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第 18 號  民政類  提案人：林玉梅 連署人：陳廖安  黃建華 

案由：建請清除舊瑞穗老人館垃圾，以維環境整潔。 

說明：據鄉民反映，舊老人館自關閉休館後因缺乏後續管養，幾成治安

死角，尤其是環境髒亂不堪，嚴重影響附近民眾之居家環境衛

生，目前該館後方的垃圾已經堆積如山，住戶苦不堪言，確應盡

速清運並妥加管理改善。。 

辦法：請鄉公所盡速派員清運、改善。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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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號  建設類  提案人：陳源發 連署人：羅文騰  鍾湧春 

案由：建請將富民村中正路一段 25 號附近排水溝清疏，以利排水，改

善環境衛生。 

說明：查案揭處排水溝淤積嚴重，平日家庭廢水已經無法順利排放，影

響環境衛生，遇雨更是溝水外溢，積水不退，通行困難，民眾苦

不堪言，確有盡速清淤以為改善之必要。 

辦法：請鄉公所盡速派員清疏、改善。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第 20 號  建設類  提案人：林玉芬 連署人：黃忠盛  黃忠治 

案由：建請於舞鶴村與廖金妹君所有土地相鄰之農路施設擋土牆，以防

止水流四竄，保障渠等生命財產安全。 

說明：查案揭農路常年水流四竄，不斷坍方，土地流失嚴重，不僅影響

農作，也威脅該處農民生命財產安全，確有施設擋土牆一座以解

決民瘼之需。 

辦法：請鄉公所或請相關單位盡速派員會勘、施設。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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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號  建設類  提案人：林玉芬 連署人：黃忠盛  黃忠治 

案由：建請拆除舞鶴迦納納部落聚會所之牆壁，以利舉辦豐年祭儀與各

項活動。 

說明：查案揭聚會所因有牆垣結構，致活動空間狹小，人潮進入後益顯

擁擠，如能將接近教會附近的牆垣拆除，必能擴大聚會所使用範

圍，辦理歲時祭儀與各項活動時更有餘裕空間。 

辦法：請鄉公所或請相關單位盡速派員會勘、改善。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第 22 號  建設類  提案人：林玉芬 連署人：黃忠盛  黃忠治 

案由：建請將奇美村將軍帽農路鋪設水泥路面，以改善道路品質，提升

部落觀光與農特產業。 

說明：查案揭道路係奇美重要的觀光與農產通道，惟因年久失修，路面

老舊，顛頗崎嶇，嚴重影響通行安全，確有將路面鋪設水泥以為

改善，並利提升部落觀光與農特產品管理運輸之必要。 

辦法：請鄉公所或請相關單位盡速派員會勘、改善。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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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號  建設類  提案人：林玉芬 連署人：黃忠盛  陳源發 

案由：建請重新修建富源村洪秋蘭君宅旁水圳，以防止潰堤，避免人民

生命財產遭受威脅。 

說明：查案揭水圳因年久失修，風化嚴重，極有潰堤之可能，民眾憂心

忡忡，寢食難安，確有重新修建，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之必

要。 

辦法：請鄉公所或請相關單位盡速派員會勘、修建。 

審查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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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案 

第 1號  建設類  提案人：羅文騰 附議人：黃忠盛  黃忠治 

                        林玉芬 

案由：建請於瑞北村 7鄰 22 號與 22 號之 1住宅後方施設排水溝長約

120 米，以利排放廢水、雨水，改善附近民眾居家衛生。 

說明：查案揭地點目前未有排水溝，不僅家庭廢水無處排放，髒髒污穢，

蚊蟲滋生，環境衛生極為不良，且每次大雨過後積水不退，更是

造成住戶生活上極大不便，確有施設排水溝以資改善之必要。 

辦法：請鄉公所盡速派員會勘、施設。 

議決：照案通過。 

  

第 2 號  建設類  提案人：羅文騰 附議人：黃建華  陳國政 

                        林玉芬 

案由：建請將瑞北村台塑加油站後方農路鋪設水泥或碎石路面長約 200

米，以方便農民工作與農產運輸。 

說明：查案揭農路為泥土路面，前此下雨過後迄今仍然積水未退，泥濘

不堪，農民無法駕駛農用車輛出入工作，確有將之鋪設水泥或碎

石以為改善之需。 

辦法：請鄉公所相關單位盡速派員會勘、鋪設改善。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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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號  建設類  提案人：陳源發 附議人：羅文騰  黃建華 

                        鍾湧春 

案由：建請改善富源村廣東路四街 79 號、富源村 14 鄰 75 號路面，以

利人車通行安全。 

說明：查案揭路段因使用多年，路面殘破，人車行駛其上不僅顛頗難行，

極為不便，且易生危險，亟待重新刨除，鋪設柏油以資改善。 

辦法：請鄉公所或請相關單季潠派員會勘、改善。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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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瑞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 次臨時大會預

定 議 事 日 程 表 

(自 108 年 1 月 14 日起至 108 年 1 月 16 日止) 

日

期 

星

期 

會

次 
上午( 9─ 1 2 時 ) 會次 下午(2─5 時) 

1/14 一  

1.報到(9─10) 

2.預備會議 

3.聯合審查議案 

1/15 二 1 討論鄉公所提案 

1/16 三 2 

1.討論代表提議案 

2.臨時動議 

3.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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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瑞穗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次臨時大會實

際 議 事 日 程 表 

(自 108 年 1 月 14 日起至 108 年 1 月 16 日止) 

日

期 

星

期 

會

次 
上午( 9─1 2 時) 會次 下午(2─5 時) 

1/14 一  

1.報到(9─10) 

2.預備會議 

3.聯合審查議案、三讀議案一讀會 

1/15 二  考察鄉政建設 

1/16 三 1 

1.討論鄉公所提案 

2.討論代表提議案 

3.臨時動議 

4.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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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瑞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 次臨時大會議決案件統計表 

 鄉公所提案 代表提議案 人民請願案 臨時動議案 合 計 

民 政 0 2 0 0 2 

財 政 0 0 0 0 0 

建 設 0 21 0 3 24 

觀 農 0 0 0 0 0 

原 民 1 0 0 0 1 

行 政 0 0 0 0 0 

主 計 1 0 0 0 1 

人 事 0 0 0 0 0 

幼 兒 0 0 0 0 0 

殯 管 1 0 0 0 1 

會 務 0 0 0 0 0 

合 計 3 23 0 3 29 

 

 

案 
別 

件 

數 
類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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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瑞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次臨時大會會場席次表 

副 主 席 主 席  秘 書紀 錄

 

殯管所 托兒所 人事  主計室 行政室 原民課 

 

觀農課 建設課 秘書 報告台 鄉長 財政課 民政課 

 

羅文騰 林玉芬 陳源發  陳國政 黃忠盛 鍾湧春 

 

黃建華 林玉梅 黃忠治  鍾明秋 陳廖安  

 

 

 

記 者 席  來 賓 席

 

旁 聽 席  旁 聽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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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瑞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次臨時大會代表出席統計表 

1/14 1/15 1/16 合 計 
 

○ △ × ○ △ × ○ △ × ○ △ × 

陳 廖 安 v   v   v   3   

黃 建 華 v   v   v   3   

林 玉 梅 v   v   v   3   

羅 文 騰 v   v   v   3   

鍾 明 秋 v   v   v   3   

陳 國 政 v   v   v   3   

鍾 湧 春 v   v   v   3   

陳 源 發 v   v   v   3   

黃 忠 盛 v   v   v   3   

黃 忠 治 v   v   v   3   

林 玉 芬 v   v   v   3   

合 計 11 0 0 11 0 0 11 0 0 33 0 0 

附 註 ○：出席    △：請假    ×：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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